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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所有制煤炭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 

（煤炭工业部 1994 年 1 月 18 日发布 煤办字[1994]第 15 号） 

根据国务院颁布的《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》

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和国家有关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，结合全

民所有制煤炭工业企业（以下简称煤炭企业）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落实煤炭企业经营权 

第一条 落实生产经营决策权。 

煤炭企业根据国家宏观计划指导和市场需要，自主地选择经

营方向和调整生产经营范围，自主编制、修改和安排生产经营计

划，并组织实施。 

煤炭企业根据国家有关政策、法规、规程，自主制定本企业

生产技术管理制度，自主选择和确定采煤方法、生产工艺和生产

设备等。 

除国家规定的考核指标外，部对国有重点煤矿只下达盈亏和

百万吨死亡率两项考核指标；对施工企业下达盈亏和施工质量两

项考核指标。其他技术经济指标作为评价指标上报统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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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、扩建和技改项目的管理实行业主负责制，在明确业主

对资金使用承担的各项责任的前提下，业主有权自主选择资质相

符的设计、施工单位和设备类型；建设施工实行项目承包制，确

保提高投资效益。 

第二条 落实产品、劳务定价权。 

煤炭产品和除国家有特殊规定外的非煤炭产品及劳务的价格，

由市场调节，企业依法自主定价。任何部门和单位均不得截留、

干予企业定价权。 

第三条 落实产品销售权。 

纳入国家统一分配计划的煤炭产品，煤炭企业按照订货合同

销售；除此之外的煤炭产品，企业自主销售。 

煤炭货款和运费结算不再采用托收承付结算方式。煤炭货款

按交货方式分为两种：在产地交货的，执行出厂价，用户承担运

费；在销地交货的，执行到站价，煤矿承担运费。煤炭运费结算

实行先交款后发运的办法；煤炭货款结算办法由煤矿和用户根据

具体情况协商确定，可以用先发煤后付款的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方

式，也可选用先付款后发煤的银行本票、银行汇票、汇兑、支票

等任一形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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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落实物资采购权。 

煤炭企业对所需的物资，自主选择供应渠道、供应品种和数

量，自主采购，自行调剂。 

除国家法律、法规有专门规定之外，煤炭企业各级主管部门

不得以任何形式、任何理由指定企业的供货单位和供货渠道。 

第五条 落实进出口权。 

除国家规定统一经营的产品外，煤炭企业在国家宏观计划指

导下，可自行选择外贸代理企业和出口方式，自主决定出口数量

和品种，并有权参与同外商的谈判。 

出口产品价格由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、外商共同商定。 

凡有条件从事对外贸易业务的企业，可能过与有进出口权的

外贸公司、工贸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的办法，开展进出口业务。 

支持和鼓励煤炭外贸企业与其他企业联营、合作、参股、兼

并，组建企业集团，扩大进出口业务。 

煤炭企业根据国家规定可自主进行外汇调剂、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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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有关部门批准，煤炭企业可以在境外承揽工程，进行对

外技术交流、合作，提供劳务和进口自用的设备和物资，以及在

境外设点。 

积极创造条件，赋予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出口自主权。 

第六条 落实投资决策权。 

煤炭企业可自行选择和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金。可根据国家

的法律、法规决定投资和参股，包括以资金、实物、无形资产投

资，或购买股票、债券等。 

煤炭企业遵照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、地区发展规划，以自筹

资金新建、扩建和技改的项目，能够自行解决建设和生产条件的，

由企业自主决定立项，报煤炭工业管理部门备案并接受监督；不

能自行解决建设和生产条件或者需要国家投资的，报煤炭工业管

理部门批准。 

煤炭企业根据国家规定和自身的承受能力，自行选择具体的

折旧方法，确定加速折旧的幅度，报煤炭工业管理部门备案。 

第七条 落实留用资金支配权。 

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无偿或硬性调拨煤炭企业留用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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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有重点煤矿的维简费，除不得用于抵补亏损外，均由企业

自主安排使用。煤炭部按吨煤一元从成本中提取的部长备用基金，

用于救灾补助和支持发展科研、教育事业。 

第八条 落实资产处置权。 

煤炭企业对其经营的国有资产，依法享有占有、使用和处分

的权利。任何部门、单位和个人不得对企业法人财产随意征用、

调拨和占有。 

对一般固定资产的消耗、抵押、有偿转让、出租、参股、合

营等，煤炭企业可以自主安排，并依法处置。对关键设备、成套

设备或者重要建筑物可以出租，经煤炭工业管理部门批准可以抵

押或有偿转让。 

企业处置国有资产必须按国家规定进行评估。所得收入应全

部用于设备更新、技术改造、新产品开发或其他生产性投资和建

设。 

第九条 落实联营、兼并权。 

煤炭企业有权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方式与其他企业、

事业单位联合经营，不需报政府主管部门审批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056


